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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 汉 卿

许衡 (12 09

—
12 8 1)

,

字仲平
,

称鲁斋先生
。

金河内 (今河南沁阳 )人
。

他幼读经书
, “

聪颖

不凡
” 。

金亡前一年
,

为蒙古
“
游骑所得

” ,

后应试中选
,

占籍为儒
。

宪宗四年 ( 1 25 4 )
,

应忽必烈召

为京兆提学
。

至元二年
,

受命议事中书省
,

疏陈《时务五事 》
,

中心是
“

行汉法
” ,

重播学
。

六年
,

与

刘秉忠
、

徐世隆等
“

同定朝仪
” ,

和王与
、

张文谦
“

详定官制
” 。

次年
,

任中书左垂
。

八年
,

任集贤大

学士兼国子祭酒
,

主持元初国学
。

他 以儒家文艺教习蒙古弟子
, “

教人有法
” ,

后来元朝达官要

员
,

不少是出 自其门
。

十三年
,

领太史院事
,

与郭守敬等新制仪象圭表
,

日测普景
,

编定《授时

历 》
。

还河南
,

病死
。

元廷封他为魏国公
,

谧文正
,

从祀孔庙
。

其著作有《许文正公遗书 》
、

《许鲁

斋集 》
。

许衡与刘因
、

吴澄是元代三大理学家
,

而许衡在理学上的影响
,

又在他俩之上
.

其主要业绩

是奠定元朝国学基础和 阐扬程朱学说
,

使朱熹学说得普及
,

终至定于一尊
,

故元代有不少人推

崇他是朱熹道统的继承者
。

其法律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
:

一
、

推行汉法
,

崇尚濡学

元蒙统治者起于漠北
,

无论就其社会经济
、

政治制度或就其思想文化来说
,

与中原地 区相

比都是落后的
。

许衡正当元蒙刚刚入主中原
,

汉蒙文化交流和融合之际
,

概然以治天下为己任
,

出仕元朝
。

他应忽必烈征召时
,

刘因间
,

你一召即起
,

岂不太急了吗 ? 许衡回答说
: “

不如此则道

不行
。 ” 显然在许衡看来

,

必须积极出来影响元朝统治者
,

才可以使擂家的道继续流行
。

否则
,

在

蒙古游牧贵族旧俗支配下
,

中原封建文明会面临断绝的危险
。

这正是程颐所谓
“

圣贤之于天下
,

虽知道之将废
,

岂肯坐视其乱而不救 ?"

许衡认为行道就必须推行汉法
,

崇尚儒学
。

许衡认为唯有推行汉法
,

元蒙政权才能适应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封建政治
、

经济
、

文化的

现状
,

并求得巩固和发展
。

1 2 6 5 年
,

他上了著名的《时务五事 》疏
,

疏的开头阐述了推行汉法的

必要性和紧迫性
。

先从历代兴亡史实说明行汉法者昌
,

不行汉法者亡
。 “

国朝土字旷远
,

诸民相

杂
,

俗既不同
,

论难逮定
。

考之前代
,

必行汉法
,

可以长久
。

故后魏
、

辽
、

金历年最多
,

其他不能实

用汉法
,

皆乱亡相继
,

史册具载
,

昭然可考
. ” ① 继则从当时形势和环境的变化

,

说明必须实行汉

① 《许文正公遗书 》卷七
.

以下引文凡出 自是书者
,

不注出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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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,

才有出路
。 “

陆行宜车
,

水行宜舟
,

反之则不能行
; 幽燕食寒

,

蜀汉食热
,

反之则必有变
。 ”

意指

元蒙统治者现在入主中原地区
,

其统治方式亦必须作相应地改变
。 “
必若今日形势

,

非用汉法不

可也
。

洲以是论之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
。 ”

而后他分析和估量了推行汉法的困难和阻力
,

诸如旧

的习惯难改
;
当朝权臣反对 ; 以及民族心理障碍等

。 “
然万世国俗

,

累朝勋贵
,

一旦驱之下从臣仆

之谋
,

改就亡国之俗
,

其势有甚难者
。 ”

然则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和阻力
,

使汉法得以推行呢 ?经过

精心考虑
,

最后他提出了推行汉法的步骤和方法
。

一是采取渐近的方式
, “

尝思之
,

寒之与暑固

为不同
,

然寒之变暑也
,

始于微温
,

温而热
,

热而暑
,

积百有八十二 日而寒气始尽
。

暑之变寒其势

亦然
。

是亦积之之验也
。

苟能渐之摩之
,

待以岁月
,

心坚而确
,

事易而常
,

未有不可变者
。 ”
二是

按事情之大小
、

轻重
、

缓急有秩序地进行
。 “ 然事有大小

、

时有久近
,

期小事于远
,

则迁延虚旷而

无功 ;期大事于近
,

则急迫仓皇而不达
。 ”

他认为
,

关键在于元蒙最高统治者下大决心
,

持之以

恒
。 “

笃信而坚守之
,

不杂小人
,

不营小利
,

不责近效
,

不惑浮言
,

… …则致治之功
,

庶几可成也
。 ”

他估计
“
以北方之俗

,

改用中国之法
,

非三十年不可成功
。 ”

并告诫元蒙最高统治者机不可失
,

时

不再来
,

一定要当机立断
,

把推行汉法当作头等大事来抓
, “

此而不务
,

诚为可惜
” ,

如坐失良机
,

“

顾乃宴安逸豫
,

垂三十年
,

养成尾大之势
, ” 则难以收拾局面了

。

许衡认为儒学 自秦汉以来
,

经过千百年的历史选择
,

已成为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
,

儒学的一整套治国之术已成为历代王朝行之有效的原则和方法
。

只有服膺儒学
,

以儒学作为指

导思想
,

才能享国长久
。

而要崇尚儒学
,

他认为需要
:
( )l 尊孔子

。

他说
: “

孔子为百王师
,

立万世

法
” , “

万世法者
,

当学孔
。 ”① “

老 氏言道德仁义礼智与吾儒全别
,

故其为教
,

不异发隐
,

伏退缩
,

不肯光明正大
。

吾道大全至正
,

以天下公道大义行之
,

故其法度森然
,

明以示人
。 ”
因此建议修文

庙
、

祭孔子
, “

实太平之基
,

王道之本
。 ” ⑧ (2 )用儒生

。

元代儒生的社会地位低下
,

许衡提出保护
、

优待儒生
, “

养天下名士宿儒之无营运产业者
,

使不致困穷
” , ⑧并要求

“
访名儒

”
予 以重用

。

( 3)

重
“
三钢

” 。

他认为
“

自古及今
,

天下国家惟有这三钢五常
,

君知君道
,

臣知臣道
,

则君臣各得其所

矣
。

父知父道
,

子知子道
,

则父子各得其所矣
。

夫知夫道
,

妇知妇道
,

则夫妇各得其所矣
。

三者

既正
,

则他事皆可为之
;
此事未正

,

则其变有不可测知者
,

又奚暇他为也
。 ” 又说

: “

春秋大一统
,

在天下尊王
,

在国尊君
,

在家尊父
。

这三件事起便治
,

这三处失便乱
;
在人身尊德性

,

德性起便

治
,

才性用事便乱
。 ”
所以他得出结论

: “

治乱休戚
,

必以义为本
,

纲常不可一 日而亡
。 ”

二
、

治人者法
,

守法者人
,

人法相维
,

上安下顺

许衡认为中书省作为君王辅佐
,

是天子之下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
,

事务多
、

任务重
,

可谓
“
不胜其烦

” 。 “

然其大要在用人
、

立法二者而已矣
。 ”

中书省通过任法和任人去实现对国家的治

理
,

自己就可以
“

优游廊庙之上
,

不烦不劳
,

此所谓省也
” 。

关于法和人的关系
,

许衡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
: “

治人者法也
,

守法者人也
,

人法相维
,

上

安下顺也
。 ”

在这句话里
,

他不仅指出法是治国治民的重要工具
,

有国有民而无法则乱
;
法要靠

人来遵守和执行
,

有其法尤贵有好的执法之人
。

尤其强调法和人之间相互维系
、

相互制约的作

用
,

从而达到上安下顺
,

全国归于治
。

这是从法理学的角度
,

在法与人的关系上对儒家法律思想

所作出的发展
,

具有重要意义
。

认 ②③ 《历代名臣奏议 》卷七十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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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
一

于任法即法律制定和实施方面
;

许衡指出法律的制定
,

要贯彻会古酌今的原则
。

对祖

宗成法
,

好的要继承
,

又要因时而立
,

制定 些新法
。

他说
: “

今里巷之谈动以古为垢戏
,

不知今

日 口之所食
,

身之 所衣
,

皆占人遗法
,

而不 可违者
,

岂天 卜之大
,

国家之重
,

而古之 成法反可违

邪 ? 其亦弗思甚矣
。 ”
又说

“

答杖之制
,

宜会古酌今
,

均为 代之法
,

使无敢逾越
。 ” ①二要贯彻法

简刑轻原则
, “

教令既设
,

则不宜繁
。

因大朝旧例
,

增益民去苛宜设者十数条足矣
。 ’ , ,
许衡强调

法律的实施
,

一要
“

践 言
” ,

即信赏必罚
,

并做到法律既定后
, “

虽至亲莫能移
” , “

是以号令简而无

悔
,

则无不中矣
。

夫数变
,

不可也 ;
数失信

.

尤不可也
。 ”
否则

“

今之所命
,

而后 日自违者
,

纷更变

易
,

纲纪不得布
,

法度不得立
” ,

势必
“

臣下无所持循
,

奸人用以为弊
,

天下之人疑惑警眩
” ,

造成
“

无法无信
”

的局面
。

二要先教后刑
, “

天下之民
,

未闻教化
,

现在囚人
,

宜从赦免
” , “

教令既施
,

罪

不至死者
,

皆提察然后决
,

犯死刑者覆奏
,

然 后听断
,

不致刑及无辜
。 ” ⑧三 要禁私狱

,

废鞭背之

刑
。 “

答有定制
,

禁私置牢狱
,

淫民无辜鞭背之刑
,

以彰爱生之德
。 ” ④

为了加强监督
,

许衡主张设御史并发挥其作用
。

他在《时务五事 》中即提出
“

外设监司 以察

污滥
” 。

不久又提出
: “

重御史按察之权
,

严纠弹考劝之任
。 ”
后在《汰冗官疏 》里

,

再次强调
: “
必重

风宪之权
,

任廉能之士
,

使巡行天下
,

纠弹默陆无一不当
。 ”
这样

“

天下之民
,

何患不安乎? ”

关于任人即官吏的培养
、

选拔和使用方面
。

许衡认为
:
( )l 自古论治道

,

必须以用人为先务
,

如用人不得其人
,

一切法律
、

制度徒是虚文
。

他说
: “
近而譬之

,

发之在头不以手理
,

而以梳理
;
食

之在器
,

不以手取
,

而以 匕取
。

手非不能
,

而用栉与 匕
,

是即手之为也
。

上之用人
,

何以异此
,

不

先有司
,

直欲躬役庶务
,

将见日勤 日苦而 日愈不暇矣
。

古人谓得士者昌
,

自用者小
,

意正如此
。

夫

贤者识事之体
,

知事之要
,

与庸人相悬盖十百而千万也
。 ” 又说

: “

国家切务
,

止在得人
。

人苟未

得
,

制度徒纷更于此
,

无益也
。 ”

( 2) 君主以知人为贵
,

知能必用
,

用其所能
。

他说
: “

然人之贤否未

能灼知其评
,

固不敢轻用
;
或已知其孰为君子

,

孰为 小人
,

复畏首畏尾
,

患得患失
,

坐失其弊
,

而

不能进退之
。

徒曰知人而实不能用人
。 ”
因此必须

“
知能必用

” ,

同时做到
“

任贤勿贰
,

去邪勿疑
。 ”

( 3) 用人应建立管理
、

考核
、

奖惩制度
。

他提出
: “

傣给之数
,

叙用之格
,

监司之条例
,

先当拟定
。 ”

进而
,

他提出要裁撤冗官
: “

天下之官有定员
,

岁取之人有定数
,

其科举与荐举考课之法具也
。 ”

这 样使
“

贤者 日进
,

不 肖者 日退
。 ”

( 4 )
“
设学养士

” ,

培养人才
。

他主持元初国子监教育时
,

提出
“
教者当以宽容存心

” ,

教人不仅要因材施教
,

而且要
“

随其学之所至而渐进
” , “

教人与用人相

反
,

用 人当用其所长
,

教人当教其所短
。 ”

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
,

其中一些
“ 致位卿相

,

为一代名

臣
。 ”

三
、

不 “

患法令 难行
” 而 “

患法令无可 行之地
”

许衡虽然充分肯定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
,

但他不是
“
唯法律至上主义者

” 。

他批评有一些人
“

徒患法令之难行
,

不患法令无可行之地
。 ”

什么是法律
“

可行之地 ?" 它就是法律实施的良好社

会环境
。

如何创造一个法律实施的良好社会环境 ? 他认为靠两条
:

一是从经济上着手
, “

劝
、

农桑

以厚民生
” ,

使人 民饱食暖衣
; 二是从教化上着手

, “

修学校以善民心
” ,

使人民明礼知义
,

并且认

为经济是实行教化的前提和基础
。

如何做到厚民生 ? 许衡提出的措施是
:
( 1) 劝农桑

,

发展生产
。

许衡劝谏元蒙统治者
, “
劝农

、
l ②③① 《 历代名臣奏议 》卷七 卜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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桑
” , “

直法文景之恭俭爱民
” , “

专心养民为务
” ,

提议
: “

今地广人微
,

设劝农官
” ,

能优重农 民
,

勿

扰勿害
。

,’( 2) 薄赋敛
,

减轻农 民负担
。

针对当时情况
,

他建议
: “

减田租
” ,

对于赋税应当
“

宜比旧

减半或三分去一
。

就现在之 民
,

以定差税
,

招逃者复业
,

再行定夺
。 ”

为了避免
“

今穷之者益损
,

富

盛者增加
”
的情况

,

还要
“

宜禁行利之人
,

勿恃官势
。

居官在位者
,

勿侵民利
,

商贾与民和好交易
,

不生擅夺欺周之害
” ,

这样才是
“

真 国家之大利
” 。

同时
“

以户口增耗为默阶
” ,

①又提出
: “

官吏无

以 养廉
,

责其贪则苛
。 ” ②因此

, “

诸路大小官员有傣者量增
,

无傣者特给
。 ”
否则

“
不取之于官惟

赋之于民
” 。

③ “

官吏既有所养不致病民
,

而民则因此而少增岁赋亦将乐从
。 ’ ,

④而对
“

有犯于民
”

的
,

则
“
设条定罪

” 。

( 3) 对于
“

鳃寡孤独废疾者
,

宜设孤老院
,

给衣粮以为养
。 ’ ,

⑤

许衡认为
“
衣食以厚其生

,

礼义以养其心
”
是减少和消除犯罪

,

使法律得到贯彻实施的保

证
,

是治国的根本方法
。 “

此道之行
,

民可使富
、

兵可使强
、

人才由之以多
,

国势由之 以重
。 ”
不行

此道
,

则
“

生民不免于水火
” ,

并极为恳切地说
: “

能行二者则万 目皆举
,

不能行此二者则他皆不

可期也
, ”

此
“

实 自古圣君贤相平天下之要道
。 ”

四
、

君主率先垂范
,

带头守法

许衡认为君主在国家政治生活 中处于最高的地位
, “

人君处亿兆之上
,

所操者予夺进退赏

罚生杀之权
, ”

对法律的存废
、

国家的兴亡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
。

如果君主本身不正或
“
不幸见

欺
,

以非为是
,

以是为非
, ”

则贻害无穷
。

但是要当一个好君主是不容易的
, “

为君难
” 。

因为
“

天

下之大
,

兆民之众
,

事有万变
,

日有万机
,

而人君以一身之心酬醉之
” ,

在工作中不出失误是不可

能的
。

于是他在《时务五事》中详尽地阐述了如何当好一个君主的问题
,

特别是在道德土和能力

上
,

对于君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
。

他以历史为鉴
,

分析提出
: “
民之戴君

,

本于天命
,

初无不顺之

心
。 ” ⑥ 但后来众叛亲离

,

遂至于亡
,

这是为什么呢 ?
“
人君有位之初

,

既出美言而告天下矣
,

既

而实不能副
,

故怨生焉
。 ” “

人君特以 己之私而厚一人
,

则其薄者已疾之 矣 ; 况于薄有功而厚有

罪
,

人得不怒于心邪 ?
’

嗯他认为要当好君主
,

需要注意六个方面的间题
,

即践言
、

防欺
、

任贤
、

去

邪
、

得 民心
、

顺天道
。

其中最根本的是君主要去私兴公
,

以修身为本
,

率先垂范
,

带头守法
。

要求

君主做到
“

凡一言一动
,

必求其所以然与其所当然
” , “
不牵于爱

,

不蔽于憎
,

不因于喜
,

不激于

怒
,

虚心端其意
,

熟思而审处之
。

勺则其指挥和决策
“
虽有不中者

,

盖鲜矣
’ , 。

同时要做到
“

无喜

怒
” , “
无爱僧

” , “

有喜怒
,

则赞其喜以市恩
,

鼓其怒以张势
;
有爱憎

,

则假其爱以济私
,

籍其憎 以

复怨
。 ’

@这样
“

赏之罚之
,

生之杀之
,

鲜有得正者
。 ”

总之君主如能做到
“
一言一动

,

举可以为天

下之法
,

一赏一罚
,

举可以合天下之公
” ,

则
“

亿兆之心
,

将不求而 自得
。 ”

@ 天下 岂有治理不好的

道理 ?

许衡一生虽志在从政
,

实际并未被重用
。

但其提出的政治法律思想
,

对元初推行汉法
,

实行

封建化
,

以及元朝封建法制建设却起 了很大的作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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